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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�一

九
七
�年
十
月
，
大
學
校
長
李
卓
敏
博
士
鑒
於
�

漢
英
詞
典
即
將
完
成
，
特
聘
請
三
位
知
名
人
士
成
立
特
�

別
三
人
委
員
會
以
主
其
事
。
此
委
員
會
之
職
責
為
協
助
�

校
長
處
理
該
詞
典
之
印
刷
、
發
行
事
宜
，
以
及
因
此
而
�

產
生
之
經
費
等
有
關
問
題
。
委
員
會
之
組
織
如
下
︰
�

利

榮

森

先

(

主

席

)
�

利
國
偉
議
員
�

潘
光
迥
博
士
�

二
�

林
語
堂
博
士
經
四
年
之
努
力
經
營
，
已
於
一
九
七
�

一
年
一
月
將
其
所
編
譯
之
「
當
代
漢
英
詞
典
」
全
部
原
�

稿
交
與
中
文
人
學
。
原
稿
淨
重
八
十
公
近
，
共
有
手
抄
�

稿
紙
一
萬
三
千
頁
，
包
括
中
文
「
單
字
」
約
八
千
，
�

「
詞
」
約
八
萬
左
右
。
此
外
另
有
編
者
序
一
篇
，
如
�

何
使
用
該
詞
典
之
介
紹
文
字
一
章
，
及
附
有
多
種
參
攷
�

資
料
之
表
格
及
引
得
之
附
錄
。
校
長
李
卓
敏
博
士
將
親
�

繕
前
言
，
以
誌
該
詞
典
之
緣
起
、
經
過
並
向
各
熟
心
支
�

助
詞
典
計
劃
之
人
士
表
示
謝
意
。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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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�

林
語
堂
博
士
爲
主
持
編
譯
該
漢
英
詞
典
之
負
責
�

人
。
其
中
文
及
英
文
著
作
譽
滿
中
外
，
早
年
所
主
編
之
�

中
文
雜
誌
對
當
時
文
壇
具
有
一
定
之
影
響
，
而
其
英
文
�

著
作
多
列
暢
銷
書
之
林
，
並
曾
譯
成
十
七
國
文
字
，
其
�

尤
著
名
者
包
括
：
「
生
活
之
藝
術
」
、
「
吾
國
吾
民
」
、
�

「
瞬
息
京
華
」
等
。
林
博
士
將
中
國
古
典
文
學
譯
成
英
�

文
，
其
介
紹
中
國
詩
、
詞
、
哲
學
之
努
力
及
成
績
尤
爲
�

西
方
人
士
所
津
津
樂
道
。
�

林
語
堂
博
士
早
年
由
德
國
萊
比
錫
大
學
頒
給
語
言
�

學
博
上
學
位
，
可
知
其
在
此
方
面
之
造
詣
實
與
早
年
之
�

嚴
格
訓
練
有
關
。
三
十
年
前
，
林
博
士
曾
編
著
商
明
中
�

文
詞
典
一
册
，
惜
大
部
份
原
稿
已
於
中
日
戰
爭
時
散
失
。
�

由
此
可
見
，
無
論
就
其
訓
練
及
經
驗
而
言
，
林
博
士
實
�

爲
主
持
漢
英
詞
典
計
劃
之
最
適
當
人
選
，
而
林
博
士
之
�

理
想
：
「
第
一
次
用
新
的
語
言
學
方
法
整
理
中
國
語
言
」
�

亦
將
可
借
「
當
代
澳
英
詞
典
」
而
實
現
。
�

至
於
該
詞
典
所
用
之
新
方
法
可
於
以
下
所
舉
之
實
�

例
中
見
出
。
該
詞
典
所
選
用
之
中
文
「
單
字
」
約
八
千
，
�

「
詞
」
約
八
萬
五
千
。
每
一
個
單
字
，
除
解
釋
字
面
意
�

義
外
，
先
依
文
法
上
之
「
詞
類
」
或
「
詞
品
」
分
類
，
�

例
如
「
少
」
字
，
其
「
動
詞
」
用
法
爲
：
�

東
西
少
了
�

少
人
的
錢
還
得
還
人
家
�

少
了
他
不
成
�

其
「
形
容
詞
」
或
「
副
詞
」
之
用
法
爲
︰
�

少
頃
�

少
有
�

少
管
閒
事
�

然
後
列
擧
用
「
少
」
字
爲
首
之
「
詞
」
或
「
複
詞
」
�

(
C
o
m
l
p
o
u
n
d
s
)
，
例
如
︰
�

少
將
�

少
奶
奶
�

少
數
�

但
「
少
年
老
成
」
本
身
爲
一
成
語
，
並
不
是
「
詞
」
，
�

故
置
於
「
文
法
」
部
份
，
加
以
解
釋
。
「
詞
」
旁
並
加
�

註
其
詞
品
及
性
質
：
文
言
、
俗
語
、
方
言
、
俚
語
或
中
�

古
(
出
自
宋
詞
、
元
曲
、
明
淸
小
說
之
中
古
文
字
)
等
�

作工對校釋解員對校向士博迥光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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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。
此
種
以
「
詞
」
爲
單
位
之
處
理
方
法
爲
該
詞
典
之
�

獨
特
處
。
�四

�

經
過
長
時
期
之
考
察
、
調
査
及
分
析
，
三
人
委
員
�

會
推
薦
該
詞
典
交
由
日
本
之
「
硏
究
社
」
印
行
。
「
硏
�

究
社
」
爲
東
京
最
有
名
之
字
典
印
刷
公
司
，
具
有
六
七
�

五
年
之
悠
久
歷
史
。
該
詞
典
決
定
採
用
仿
宋
體
，
所
有
�

各
單
字
之
筆
劃
、
粗
細
、
型
態
必
須
完
全
統
一
，
如
稍
�

有
不
合
，
即
須
廢
棄
，
重
新
灌
鑄
，
直
至
合
乎
標
準
爲
�

止
。
原
稿
已
於
一
月
底
送
至
東
京
「
硏
究
社
」
，
印
刷
�

合
同
業
於
二
月
初
簽
訂
，
而
排
印
工
作
亦
已
立
即
開
始
�

進
行
。
�

五
�

爲
應
付
該
詞
典
之
印
刷
、
出
版
、
發
行
等
事
宜
，
�

中
文
大
學
特
於
三
月
一
日
成
立
「
詞
典
部
」
。
原
任
大
�

學
出
版
部
主
任
之
潘
光
迥
博
土
調
任
爲
新
成
立
之
「
詞
�

典
部
」
主
任
，
與
三
人
委
員
會
取
得
密
切
之
合
作
，
務
以
�

全
部
精
力
爭
取
時
間
以
配
合
此
項
計
劃
之
順
利
展
開
。
�

除
對
技
術
上
之
細
節
須
加
全
面
注
意
之
外
，
在
最
�

近
之
將
來
，
詞
典
部
之
工
作
重
心
將
置
於
：
(
一
)
校
�

對
；
(
二
)
英
文
引
得
之
編
輯
。
「
當
代
漢
英
詞
典
」
�

旣
用
中
、
英
兩
種
文
字
，
其
校
對
工
作
自
亦
較
普
通
書
�

籍
之
校
對
工
作
爲
複
雜
，
而
校
對
同
時
在
東
京
、
�

台
北
、
香
港
三
地
舉
行
，
然
後
由
香
港
加
以
綜
合
。
該
�

詞
典
主
要
目
的
爲
用
英
文
翻
譯
並
解
釋
通
用
之
中
文
�

「
詞
」
，
但
如
缺
英
文
引
得
，
則
對
使
用
者
爲
一
極
大
不
�

便
，
就
詞
典
本
身
而
言
，
亦
爲
美
中
不
足
。
故
三
人
委
員
�

會
決
議
由
詞
典
部
同
時
進
行
英
文
引
得
編
輯
之
工
作
，
�

俾
可
於
出
版
時
包
括
在
詞
典
內
，
成
爲
詞
典
之
一
部
份
。
�

如
此
則
使
用
詞
典
之
人
士
，
可
根
據
英
文
字
，
由
英
文
�

引
得
査
得
其
中
文
同
義
詞
，
而
「
當
代
漢
英
詞
典
」
亦
�

可
成
爲
一
部
完
備
之
工
具
書
。
�

六
�

「
當
代
漢
英
詞
典
」
之
印
刷
費
用
估
計
約
港
幣
�

六
十
萬
左
右
。
承
恒
生
銀
行
允
以
最
慷
慨
之
方
式
予
中
�

文
大
學
以
經
濟
上
之
支
持
，
俾
可
解
決
此
方
面
之
問
題
。
�

大
學
方
面
仍
繼
續
負
擔
職
員
、
行
政
、
設
備
等
之
費
用
。
�

將
來
出
版
時
，
「
當
代
漢
英
詞
典
」
約
爲
一
千
三
百
頁
�

左
右
，
尺
寸
爲
七
吋
乘
十
吋
，
紙
張
則
採
用
聖
經
紙
，
�

初
版
擬
印
二
萬
册
。
依
照
目
前
籌
備
情
形
，
估
計
可
望
�
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夏
季
出
版
。
「
當
代
漢
英
詞
典
」
之
問
�

世
，
當
可
爲
中
文
大
學
提
翻
譯
工
作
、
溝
通
中
西
文
�

化
之
最
佳
具
體
說
明
。
�

敎
職
員
進
修
計
劃
�

—
—
訪
問
何
錦
輝
先
生
�

一
九
六
五
年
，
本
校
獲
福
特
基
金
會
及
各
方
面
的
�

捐
助
，
設
立
敎
職
員
進
修
計
劃
，
以
選
派
敎
職
員
赴
海
�

外
深
造
。
該
進
修
計
劃
與
海
外
學
者
訪
港
計
劃
相
配
合
，
�

使
本
校
成
爲
「
國
際
性
的
中
文
大
學
」
，
溝
通
東
方
與
�

西
方
的
文
化
。
�

歷
年
來
，
本
校
選
派
敎
職
員
赴
海
外
大
學
深
造
及
�

進
行
硏
究
工
作
者
多
人
，
各
敎
職
員
均
得
籍
此
機
會
與
�

海
外
學
者
聯
絡
，
並
認
識
海
外
學
術
界
最
近
的
發
展
。
�

從
本
期
起
，
本
刊
開
始
訪
問
曾
參
與
該
進
修
計
劃
�

的
敎
職
員
，
徵
詢
各
人
對
該
計
劃
的
意
見
。
本
期
接
受
�

訪
問
的
是
獲
得
福
特
基
金
會
津
貼
，
赴
美
深
造
的
何
錦
�

輝
先
生
。
本
文
所
載
的
爲
何
先
生
個
人
對
進
修
計
劃
的
�

感
想
。
�

聯
合
書
院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講
師
兼
系
主
任
何
錦
輝
�

先
生
，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九
月
至
一
九
七
〇
年
六
月
，
人
�

美
國
哥
倫
比
亞
人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院
，
攻
讀
社
會
福
利
�

博
士
學
位
。
在
此
期
間
，
何
先
生
完
成
博
士
學
位
必
修
�

的
課
程
，
而
其
論
文
大
綱
，
亦
經
學
院
方
面
通
過
。
何
�

先
生
在
返
回
本
系
復
職
後
，
於
授
課
及
主
持
行
政
工
作
�

之
暇
，
仍
繼
續
撰
寫
其
博
土
論
文
。
�

談會員人作工部典詞與（人二第起右）士博堂語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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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先 輝 錦 何 

博
士
學
位
課
程
的
內
容
�

何
先
生
在
蜚
聲
國
際
的
甘
敎
授
(
P
r
o
f
.
 A
l
f
r
e
d

 J
.

 K
a
h
n
)
 

指
導
之
下
，
專
攻
社
會
福
利
科
中
之
社
會
政
策
及
計
劃
。
�

就
其
本
身
工
作
而
言
，
何
先
生
認
爲
其
將
來
對
社
會
工
�

作
的
貢
獻
，
是
偏
重
於
敎
育
方
面
，
所
以
在
他
社
會
科
�

學
的
硏
究
範
圍
內
，
以
敎
育
爲
副
修
科
。
這
個
決
定
得
�

到
他
的
導
師
和
高
級
課
程
委
員
會
的
贊
同
和
鼓
勵
，
同
�

時
也
是
硏
讀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博
士
課
程
的
必
修
科
的
一
�

部
門
。
因
此
，
他
在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敎
育
學
院
選
修
若
�

干
有
關
高
等
敎
育
的
課
程
，
其
中
包
括
：
高
等
敎
育
哲
�

學
、
東
方
比
較
敎
育
、
高
等
敎
育
課
程
編
製
、
敎
育
行
�

政
。
�該

項
博
士
學
位
課
程
另
一
部
門
必
需
科
目
爲
：
硏
�

究
方
法
。
何
先
生
選
讀
並
參
加
了
一
連
中
的
課
程
和
研
�

討
會
，
使
自
己
熟
識
社
會
硏
究
法
的
現
代
理
論
和
技
術
，
�

使
其
對
硏
究
工
作
有
更
深
切
的
了
解
和
豐
富
的
經
驗
，
�

俾
日
後
能
夠
獨
當
一
面
指
導
及
從
事
科
學
性
的
硏
究
工
�

作
。
�最

後
一
個
研
究
部
門
，
則
包
括
若
干
自
由
選
修
科
�

目
，
在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屬
下
各
學
院
上
課
。
這
些
選
科
，
�

一
般
說
來
，
與
他
的
主
修
課
程
，
以
至
將
來
事
業
的
需
�

要
，
都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�

課
程
的
特
別
安
排
�

何
錦
輝
先
生
要
求
他
的
導
師
，
准
許
他
最
低
限
度
�

以
觀
察
員
的
身
份
，
參
加
一
個
學
術
機
構
的
行
政
活
動
�

和
委
員
會
。
這
種
訓
練
可
以
配
合
他
在
中
文
大
學
工
作
�

上
的
種
種
求
。
結
果
，
他
獲
得
了
特
别
的
優
待
和
有
�

機
會
參
加
種
種
活
動
︰
學
生
人
學
的
選
拔
和
錄
取
，
學
�

生
學
業
成
績
的
考
核
，
學
生
參
與
校
務
，
敎
職
員
的
進
�

修
和
訓
練
，
敎
職
員
的
升
遷
和
銓
敍
制
度
，
普
通
和
專
�

門
課
程
的
發
展
等
。
�

同
時
，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也
爲
何
錦
輝
先
生
作
了
其
�

他
的
安
排
，
以
便
他
時
常
訪
問
鄰
近
區
域
的
社
會
工
作
�

學
院
，
和
與
社
會
敎
育
工
作
及
事
務
性
工
作
有
關
的
機
�

構
，
例
如
：
社
會
工
作
敎
育
聯
會
和
全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�

協
會
。
這
些
訪
問
的
價
値
，
在
使
何
先
在
社
會
工
作
�

專
業
敎
育
各
種
不
同
類
型
的
課
程
方
面
，
獲
得
進
一
步
�

的
知
識
和
資
料
。
�

進
修
的
利
益
�

何
先
生
認
爲
敎
職
員
進
修
的
好
處
，
大
槪
可
以
分
�

爲
兩
種
︰
�

一
 
一
般
性
的
利
益
 

大
家
都
知
道
，
職
員
的
進
修
，
對
任
何
機
構
來
說
，
�

不
但
是
非
常
需
要
，
而
且
該
是
一
個
生
生
不
息
的
過
程
，
�

使
該
機
構
得
以
日
益
求
新
，
提
高
水
平
。
對
於
學
術
機
�

構
，
則
更
加
重
要
。
沒
有
敎
職
員
進
修
計
劃
，
即
無
法
達
�

到
社
會
對
大
學
的
期
望
—
—
即
有
效
的
傳
播
和
創
造
知
�

識
。
一
個
大
學
敎
職
員
，
對
其
本
身
專
科
的
知
識
和
新
�

潮
流
，
必
須
熟
悉
。
要
達
到
這
個
目
的
，
最
有
效
的
方
�

法
之
一
，
莫
如
長
期
地
、
有
計
劃
地
跟
他
所
硏
究
的
專
�

科
的
權
威
人
土
，
切
磋
往
還
，
然
後
方
能
投
入
學
術
思
�

潮
的
主
流
。
同
時
，
一
所
學
術
機
構
良
好
的
硏
究
氣
氛
�

和
環
境
，
往
往
能
夠
給
他
啓
發
和
刺
激
，
使
他
追
趕
上
�

時
代
。
�

一
個
人
如
果
能
夠
從
日
常
牛
活
和
例
行
工
作
的
壓
�

力
下
擺
晩
出
來
，
就
有
機
會
客
觀
地
反
省
以
往
的
經
驗
，
�

從
而
總
結
出
新
的
方
向
，
更
有
效
地
發
揮
他
的
才
能
。
�

進
修
是
提
供
這
種
反
省
的
最
好
機
會
。
而
一
方
面
追
隨
�

世
界
知
名
學
者
硏
讀
，
一
方
面
與
志
同
道
合
的
硏
究
生
�

切
磋
砥
礪
，
會
帶
給
他
新
的
刺
激
，
使
他
在
學
業
上
達
�

到
新
的
境
界
。
�

在
接
受
敎
育
學
院
的
高
等
敎
育
副
修
課
程
訓
練
之
�

後
，
何
先
生
覺
得
現
在
當
敎
師
比
以
前
更
能
稱
職
，
因
爲
�

可
以
運
用
不
同
的
敎
授
法
，
以
適
應
學
生
的
個
性
和
特
�

點
，
並
配
合
課
程
的
性
質
。
�

二
 
對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及
整
個
社
會
 

的
具
體
貢
獻
 

進
修
中
體
會
到
的
心
得
及
新
認
識
，
可
以
在
社
會
�

工
作
專
業
敎
育
的
全
盤
計
劃
和
行
政
、
課
程
編
排
和
敎
�

授
法
方
面
，
得
到
發
揮
。
擧
例
來
說
：
在
編
製
社
會
工
�

作
的
方
法
這
個
基
本
課
程
上
，
即
採
用
了
一
個
綜
合
性
�

的
新
觀
點
。
在
以
前
，
傳
統
的
槪
念
不
免
失
之
過
偏
，
�

總
是
把
「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」
這
一
課
程
，
硬
分
爲
社
會
�

個
案
工
作
、
社
會
小
組
工
作
和
社
區
組
織
。
現
在
，
取
�

而
代
之
的
是
一
個
新
的
槪
念
，
以
解
決
問
題
爲
目
的
，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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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綜
合
的
運
用
各
種
不
同
的
方
法
，
打
破
這
三
個
傳
統
�

的
個
體
的
藩
籬
，
進
而
對
這
個
「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」
課
�

程
創
造
了
一
個
新
內
容
和
形
式
。
利
用
了
這
種
新
方
法
，
�

學
生
或
工
作
人
員
能
夠
更
有
效
的
從
個
體
及
總
體
層
次
�

爲
其
受
助
人
士
服
務
，
更
有
彈
性
地
履
行
其
專
業
活
動
�

和
職
務
。
�
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裏
，
爲
應
付
新
的
和
不
斷
變
化
的
�

社
會
問
題
所
提
出
的
挑
戰
，
現
代
社
會
工
作
課
程
培
養
�

出
的
工
作
者
，
應
能
在
社
會
計
劃
和
政
策
上
承
擔
更
新
�

的
、
更
有
建
設
性
的
任
務
。
同
時
爲
着
要
訓
練
我
們
的
�

畢
業
生
，
能
夠
參
與
有
關
社
會
性
和
經
濟
性
發
展
的
工
�

作
，
因
此
在
社
會
工
作
課
程
中
，
開
設
了
「
社
會
政
策
�

及
服
務
」
的
新
科
目
。
這
是
何
先
生
在
進
修
期
間
所
體
�

會
到
的
心
得
，
回
中
文
大
學
後
，
把
理
論
化
爲
實
踐
的
�

具
體
貢
獻
。
�

藉
硏
究
來
創
造
知
識
，
是
一
個
學
術
機
構
的
另
一
�

項
基
本
任
務
和
貢
獻
。
從
進
修
課
程
的
硏
究
法
科
目
所
�

受
到
的
訓
練
，
不
特
使
他
在
技
術
方
面
熟
練
，
而
且
在
�

進
行
獨
立
硏
究
計
劃
方
面
加
强
了
他
的
自
信
心
。
何
先
�

生
的
硏
究
計
劃
：
「
預
測
社
會
工
作
敎
育
成
功
的
指
�

標
」
，
一
方
面
是
他
的
博
士
學
位
課
程
的
一
部
份
，
一
�

方
面
成
爲
他
今
後
對
科
學
調
查
和
進
一
歩
硏
究
工
作
的
�

出
發
點
。
�

從
敎
職
員
進
修
計
劃
所
獲
得
的
利
益
，
並
不
局
限
�

於
大
學
門
牆
之
內
。
敎
員
歸
來
之
日
，
必
將
通
過
無
數
�

的
活
動
，
將
所
學
貢
獻
給
社
會
大
衆
。
再
擧
一
個
例
，
�

通
過
本
人
學
校
外
進
修
部
，
參
加
講
授
特
設
課
程
或
專
�

爲
某
一
特
别
日
的
而
開
辦
的
一
連
串
的
特
別
課
程
，
可
�

以
說
是
爲
社
會
大
衆
服
務
最
常
用
的
手
段
。
或
者
，
在
�

某
此
專
業
社
團
，
如
香
港
護
士
協
會
及
其
他
福
利
機
構
�

邀
請
之
下
，
發
表
專
題
演
講
或
公
開
演
講
。
而
主
持
各
�

種
會
議
及
專
題
硏
討
會
，
也
是
爲
社
會
大
衆
出
力
的
另
�

一
種
形
式
。
例
如
，
何
先
生
曾
承
香
港
委
員
會
國
際
社
�

會
福
利
會
議
的
邀
請
，
出
席
主
持
了
一
個
討
論
「
全
面
�

社
會
發
展
」
的
專
題
討
論
會
。
此
外
，
他
經
港
督
委
任
，
�

擔
任
社
會
工
作
訓
練
諮
詢
委
員
會
的
工
作
，
又
應
邀
出
�

任
香
港
社
會
服
務
聯
會
社
會
硏
究
諮
詢
委
員
會
委
員
�

上
述
的
兩
項
委
任
，
並
不
是
由
於
他
在
中
大
的
系
主
任
�

身
份
，
而
是
由
於
他
本
人
的
資
歷
和
學
識
。
�

幾
點
建
議
�

何
先
生
根
據
在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攻
讀
高
級
課
程
所
�

得
的
經
驗
，
爲
將
來
的
受
訓
者
提
供
下
列
各
項
建
議
。
�

他
的
經
驗
當
然
只
是
個
人
的
經
驗
，
但
相
信
對
別
人
也
�

有
實
際
參
考
的
價
値
，
其
目
的
無
非
是
希
望
別
人
能
從
�

這
樣
一
個
進
修
計
劃
獲
益
更
多
。
�

第
一
，
應
該
爲
受
訓
者
準
備
一
筆
書
籍
津
貼
。
這
�

筆
津
貼
爲
數
雖
微
，
卻
可
以
減
輕
經
濟
上
的
負
擔
，
�

更
可
以
減
少
抄
錄
及
撮
要
所
花
的
時
間
，
因
此
有
效
地
�

參
加
其
他
與
敎
育
有
關
的
活
動
。
�

第
二
，
應
該
給
受
訓
者
一
筆
補
助
金
，
以
便
作
簡
�

短
的
旅
行
，
以
訪
問
某
些
經
過
挑
選
的
模
範
學
校
，
使
�

受
訓
者
對
各
種
可
能
實
行
的
課
程
類
型
，
以
及
敎
育
行
�

政
和
計
劃
，
有
更
廣
泛
和
深
切
的
認
識
。
�

第
三
，
論
文
的
寫
作
，
實
在
是
取
得
博
士
學
位
途
�

徑
中
必
須
跨
越
的
最
後
一
關
。
但
是
受
訓
者
應
否
在
歸
�

來
之
前
，
完
成
其
論
文
，
仍
然
未
有
定
論
。
在
回
來
之
�

前
把
論
文
寫
好
，
當
然
有
種
種
優
點
，
包
括
受
訓
者
可
�

自
論
文
導
師
處
隨
時
取
得
恰
當
的
指
導
，
在
課
程
及
論
�

文
方
面
可
以
一
氣
呵
成
，
以
及
利
用
較
爲
完
善
的
圖
書
�

館
設
備
。
但
是
從
另
一
方
而
說
，
缺
點
也
不
是
沒
有
。
�

贊
助
人
對
受
訓
者
的
支
持
爲
期
太
久
，
經
濟
上
的
負
擔
�

自
然
也
人
大
增
加
，
同
時
，
受
訓
者
脫
離
原
來
社
會
的
�

時
間
也
過
久
，
不
免
產
生
隔
膜
。
所
以
受
訓
者
應
否
在
�

當
地
完
成
其
論
文
，
就
得
看
個
別
的
情
況
而
定
，
很
難
�

一
槪
而
論
。
由
於
回
校
後
要
全
職
擔
任
敎
學
和
行
政
工
�

作
(
以
何
先
生
的
情
形
來
說
，
則
爲
系
主
任
)
，
指
導
�

學
生
，
和
接
受
無
數
的
社
會
服
務
和
邀
聘
，
何
先
生
感
�

到
很
難
抽
出
時
間
來
從
容
完
成
他
的
論
文
。
因
此
他
體
�

驗
到
：
假
如
受
訓
者
一
旦
重
任
敎
職
和
行
政
工
作
，
則
�

贊
助
人
應
該
在
經
濟
上
酌
量
予
以
援
助
，
使
他
能
僱
用
�

研
究
助
理
人
員
，
以
減
少
在
調
査
、
統
計
上
，
甚
至
在
�

抄
寫
和
打
字
上
的
負
擔
及
工
作
。
同
時
學
校
方
面
亦
應
�

考
慮
到
在
其
撰
寫
論
文
期
間
，
減
輕
他
的
工
作
負
擔
。
�

至
於
論
文
完
成
後
，
贊
助
者
應
負
擔
他
的
旅
費
，
使
他
�

得
以
回
到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爲
他
的
博
士
論
文
答
辯
，
尤
�

其
餘
事
。
�

最
後
，
對
於
一
個
新
的
敎
員
來
說
，
接
受
高
等
敎
�

育
的
正
規
訓
練
，
是
很
恰
當
和
値
得
推
薦
的
有
。
從
一
�

位
經
驗
豐
富
的
學
者
或
專
家
，
轉
變
成
一
位
好
敎
師
，
�

並
不
是
一
蹴
而
至
的
。
要
順
利
地
、
迅
速
地
負
擔
起
新
�

的
敎
學
任
務
，
只
有
接
受
若
干
高
等
敎
育
訓
練
，
才
能
�

收
到
最
佳
的
效
果
。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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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
禮
協
會
七
十
周
年
紀
念
�

美
國
雅
禮
協
會
(
Y
a
l
e
-
i
n
-
C
h
i
n
a
 A
s
s
o
c
i
a
t
i
o
n
)
 

自
一
九
五
四
年
即
開
始
與
新
亞
書
院
合
作
，
協
助
該
院
�

發
展
校
務
。
本
年
二
月
十
日
爲
雅
禮
協
會
創
立
七
十
周
�

年
紀
念
日
，
新
亞
書
院
先
後
擧
行
下
列
慶
祝
節
目
：
�

新
亞
書
院
致
送
雅
禮
協
會
由
該
院
前
中
文
系
高
級
�

講
師
曾
克
耑
先
生
所
書
之
紀
念
匾
額
一
副
，
及
由
該
院
�

前
任
院
長
吳
俊
升
博
士
撰
幷
書
之
祝
詞
屏
條
四
幅
。
�

該
院
董
事
會
同
仁
於
二
月
六
日
歡
宴
雅
禮
協
會
代
�

表
黎
天
睦
先
生
(
M
r
.
 T
i

m
o
t
h
y

 
L
i
g
h
t

)
伉
儷
。
 

「
新
亞
生
活
雙
周
刊
」
出
版
紀
念
特
刊
，
由
該
院
�

董
事
長
、
歷
任
院
長
、
雅
禮
協
會
歷
任
代
表
等
撰
文
；
并
�

刊
載
新
亞
雅
禮
合
作
經
過
及
雅
禮
協
會
之
歷
史
照
片
。
�

二
月
十
二
日
新
亞
書
院
擧
行
一
二
七
次
月
會
同
時
�

擧
行
慶
祝
典
禮
，
該
院
副
董
事
長
李
祖
法
先
生
、
梅
院
�

長
及
雅
禮
協
會
代
表
均
先
後
致
詞
。
�

雅
禮
代
表
於
是
日
設
盛
大
茶
會
招
待
新
亞
全
體
敎
�

職
員
，
會
後
並
歡
宴
該
院
嘉
賓
。
�

各
界
之
捐
贈
�

本
大
學
獲
已
故
之
江
貽
孫
先
生
捐
贈
欵
項
約
港
幣
�

四
十
三
萬
元
，
設
「
江
貽
係
獎
學
基
金
」
。
該
項
獎
學
�

金
將
頒
予
家
境
淸
貧
而
成
績
優
良
之
學
生
。
�

崇
基
學
院
前
助
理
圖
書
館
長
李
榮
儉
先
生
捐
贈
基
�

金
港
幣
一
萬
元
。
每
年
所
收
利
息
將
撥
作
獎
學
金
一
名
，
�

頒
予
崇
基
學
院
中
文
系
三
年
級
學
生
。
此
項
獎
學
金
已
�

定
名
爲
「
李
榮
儉
紀
念
獎
學
金
」
。
�

亞
洲
協
會
資
助
本
校
新
聞
系
學
生
十
二
名
往
臺
灣
�

實
習
，
特
捐
贈
彼
等
來
回
臺
灣
之
旅
費
。
又
敎
育
學
院
學
�

生
十
九
名
赴
臺
考
察
當
地
之
中
學
敎
育
，
其
旅
費
亦
由
�

亞
洲
協
會
支
付
。
�

徐
亨
先
生
又
捐
贈
港
幣
一
萬
元
，
供
本
大
學
作
硏
�

究
工
作
。
�

人
事
動
態
�

聘
任
事
項
 

沈
承
怡
敎
授
兼
任
羣
衆
播
導
中
心
主
任
。
�

可
兒
弘
明
先
生
爲
崇
基
學
院
日
文
客
座
講
師
。
�

葛
倫
德
博
士
 (
D
r
.
 J
ü
r
g
e
n

 K
l
ü
n
d
e
r
)
爲
聯
合
�

書
院
德
文
客
座
講
師
。
�

關
梁
寶
珠
女
士
爲
聯
合
書
院
行
政
助
理
。
�

大
學
委
員
會
委
員
 

敎
務
會
經
選
出
下
列
三
位
爲
榮
譽
學
位
委
員
會
委
�

員
︰
�

列
華
森
敎
校
(
P
r
o
f
.
 J
i
r
i
 N
e
h
n
e
v
a
j
s
a
)
 

李
棪
敎
授
�

雷
恩
先
生
(
M
r
.
 R
.

 N
.

 R
a
y
n
e
 )
 

徐
培
深
敎
授
業
已
被
委
任
爲
本
港
兩
所
大
學
合
組
�

之
聯
合
薪
俸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以
持
代
在
假
之
薛
壽
生
敎
�

授
。
�敎

職
員
簡
介
�

高
錕
博
士
　
聯
合
書
院
電
子
學
教
授
 

授 敎 錕 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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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錕
博
士
生
於
上
海
，
在
香
港
聖
約
瑟
書
院
接
受
�

中
學
敎
育
，
一
九
五
三
年
往
英
倫
深
造
，
一
九
五
七
年
�

在
倫
敦
大
學
取
得
電
機
工
程
榮
譽
學
上
學
位
。
�

畢
業
後
，
高
博
士
在
標
準
電
話
及
電
報
有
限
公
司
�

工
作
。
在
職
期
間
高
博
士
完
成
其
首
篇
論
文
，
獲
英
國
�

電
機
工
程
師
協
會
頒
予
硏
究
生
之
特
別
獎
(
一
九
五
九
�

年

)

。
�一

九
六
一
年
春
，
高
博
士
被
派
往
標
準
電
話
及
電
�

報
有
限
公
之
硏
究
部
門
—
—
標
準
電
訊
硏
究
所
(
S
.
 

T
.

 L
.
)

—
—
擔
任
硏
究
工
作
。
在
此
期
間
高
博
上
曾
於
�

多
所
人
學
講
授
專
門
課
程
，
並
於
一
九
六
五
年
以
「
A
n
 

O
v
e
r
m
o
d
e
d
 W
a
v
e
g
u
i
d
e

 S
y
s
t
e
m
」
一
文
取
得
倫
敦
大
�

學
大
學
學
院
哲
學
博
士
學
位
，
一
九
六
八
年
獲
擢
升
爲
�

主
任
硏
究
工
程
師
。
�

高
博
土
爲
世
界
知
名
學
者
，
在
光
學
通
訊
系
統
硏
�

究
方
面
貢
獻
甚
大
，
其
所
倡
之
玻
璃
纖
維
光
波
導
廣
泛
�

引
起
有
關
人
士
注
意
及
硏
究
。
�

高
博
士
於
光
學
通
訊
及
其
有
關
方
面
發
表
著
作
逾
�

三
十
篇
，
多
於
近
年
間
刊
登
於
國
際
性
會
刊
。
�

高

博

上

爲

英

國

電

機

程

師

協

會
(
I

E

E

)

會
�

員
，
活
躍
於
該
協
會
及
其
他
專
業
組
織
之
會
務
。
一
九
�

六
九
年
以
英
國
代
表
團
團
員
身
份
出
席
在
加
拿
大
擧
行
�

之
國
際
電
波
聯
會
。
同
年
又
被
委
任
爲
倫
敦
大
學
瑪
利
�

皇
后
學
院
之
高
級
名
譽
硏
究
員
。
目
前
高
博
士
仍
爲
標
�

準
電
訊
硏
究
所
之
顧
問
。
�

金
耀
基
博
士
　
新
亞
書
院
社
會
學
講
師
 

金
耀
基
博
士
，
浙
江
人
，
一
九
五
七
年
獲
國
立
臺
�

灣
大
學
法
學
士
學
位
，
一
九
五
九
年
獲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�

政
治
學
碩
士
學
位
。
其
後
赴
美
國
深
造
，
於
一
九
六
五
�

士 博 基 耀 金 

年
及
一
九
七
〇
年
先
後
獲
匹
茲
堡
大
學
行
政
學
碩
士
及
�

哲
學
博
士
學
位
。
�

金
博
士
曾
任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講
師
、
臺
灣
商
務
印
�

書
館
副
總
編
輯
及
東
方
雜
誌
主
編
。
�

金
博
士
之
著
作
包
括
：
「
中
國
民
本
思
想
史
底
發
�

展
」
、
「
現
代
人
的
夢
魘
」
、
及
「
從
傳
統
到
現
代
」
。
�

金
博
士
又
曾
編
譯
「
行
政
生
態
學
」
。
�

金
博
士
於
一
九
七
〇
年
受
聘
爲
新
亞
書
院
社
會
學
�

講
師
。
�

羅
吳
玉
英
女
士
　
校
長
室
行
政
助
理
 

羅
吳
玉
英
女
士
生
於
香
港
，
畢
業
於
庇
理
羅
士
女
�

校
，
一
九
六
五
年
獲
香
港
大
學
文
學
士
學
位
，
主
修
英
�

國
文
學
，
副
修
中
國
文
學
。
同
年
，
加
入
香
港
政
府
社
�

會
福
利
署
工
作
。
一
九
六
七
年
二
月
受
聘
於
本
校
爲
行
�

政
助
理
。
半
年
後
赴
加
拿
大
就
讀
於
渥
太
華
大
學
，
旋
�
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五
月
獲
敎
育
學
士
學
位
。
回
港
後
曾
任
�

敎
於
救
恩
書
院
，
現
回
本
校
任
行
政
助
理
。
�

羅
女
士
現
爲
本
校
刊
副
編
輯
。
�

羅
女
士
曾
譯
有
「
傑
克
　
倫
敦
短
篇
小
說
選
」
一
�

書
。
�學

人
行
蹤
�

倫
敦
大
學
電
子
計
算
學
硏
究
所
主
任
白
金
翰
敎
授
�

(
P
r
o
f
.

 R
.

 A
.

 B
u
c
k
i
n
g
h
a
m
)
由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至
二
月
�

八
日
訪
問
香
港
大
學
及
本
大
學
，
就
電
腦
敎
育
及
兩
所
�

大
學
之
本
科
生
與
研
究
生
電
子
計
算
課
程
提
供
意
見
。
�

白
金
翰
敎
授
此
行
乃
得
英
國
文
化
協
會
贊
助
。
�

英
女
皇
之
牧
師
施
約
翰
牧
師
(
R
e
v
.
 J
o
h
n
 
S
t
o
t
t
)
 

於
二
月
九
日
在
崇
基
學
院
作
專
題
演
講
，
講
題
爲
：
�

「
T
h
e
 F
a
i
t
h

 o
f

 a
n
 E
v
a
n
g
e
l
i
c
a
l

」
。
 

澳
洲
新
南
威
爾
斯
所
英
倫
大
學
聯
合
中
心
主
任
畢
�

登
柱
先
生
(
M
r
.
 G
e
o
r
g
e

 P
i
t
t
e
n
d
r
i
g
h
)
，
於
二
月
�

十
六
日
訪
問
聯
合
書
院
。
畢
氏
此
行
，
係
至
世
界
各
地
�

參
觀
高
等
敎
育
機
構
，
並
與
關
心
學
生
福
利
之
人
士
會
�

晤
。
�

士女英玉吳羅 

— 7 — 



崇
基
學
院
主
理
公
共
關
係
之
副
院
長
芮
陶
菴
博
士
�

(
D
r
.

 A
n
d
r
e
w

 T
.
R
o
y
)
於
二
月
十
七
日
飛
赴
馬
來
西
�

亞
吉
隆
坡
，
代
表
長
老
會
出
席
循
道
會
亞
洲
敎
區
討
論
�

會
。
�其

他
訪
校
嘉
賓
計
有
︰
加
州
大
學
海
外
敎
育
計
劃
�

主
任
歐
露
威
博
土
 (
D
r
.

 W
i
l
l
i
a
m
 A
.
 A
l
l
a
w
a
y
)

、
 

英
聯
邦
大
學
協
會
秘
書
長
史
秉
雅
爵
上
(
S
i
r
 H
u
g
h
 

S
p
r
i
n
g
e
r
)
及
英
聯
邦
大
學
協
會
高
級
助
理
秘
書
兼
英
聯
�

邦
獎
學
金
委
員
會
秘
書
譚
保
先
生
(
M
r
.
 E
.

 E
.
 T
e
m
p
l
e
)

。
 

學
院
消
息
�

崇
基
學
院
前
校
董
龐
德
明
會
督
已
辭
職
赴
台
履
�

新
，
其
遺
缺
經
由
聖
公
會
改
派
張
榮
岳
會
吏
長
接
充
。
�

聯
合
書
院
於
二
月
十
九
日
在
該
院
張
祝
珊
堂
擧
行
�

週
年
頒
獎
典
禮
，
頒
發
學
業
優
異
獎
予
二
十
九
名
優
等
�

學
生
。
該
等
學
業
優
異
獎
係
由
熱
心
香
港
高
等
敎
育
之
�

社
會
賢
達
替
各
大
機
構
所
捐
贈
。
�

該
院
敦
請
校
董
黃
允
畋
太
平
紳
士
主
持
頒
獎
並
致
�

訓
詞
。
黃
氏
在
致
詞
中
，
指
出
通
才
敎
育
之
重
要
，
本
�

港
對
內
外
全
才
之
需
要
，
收
促
各
注
意
社
會
問
題
，
�

培
養
其
對
社
會
之
責
任
。
�

聯
合
書
院
理
學
院
院
長
兼
數
學
系
主
任
周
紹
棠
博
�

士
，
奉
港
督
委
派
續
任
交
通
諮
詢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由
一
�

九
七
�年
十
二
月
一
日
起
連
任
一
年
。
�

新
亞
書
院
文
、
史
、
哲
三
系
系
會
，
自
二
月
十
六
�

日
起
擧
辦
「
近
二
十
一
年
來
中
國
大
陸
之
學
術
，
從
文
�

史
哲
三
方
面
探
討
」
之
硏
討
會
。
首
於
十
六
、
十
八
及
�

二
十
二
日
分
別
由
文
史
哲
各
系
會
舉
行
座
談
會
；
繼
於
�

二
十
六
日
舉
辦
演
講
會
，
分
由
中
共
問
題
作
家
趙
聰
，
�

浸
會
書
院
講
師
章
羣
及
新
亞
書
院
哲
學
系
系
主
任
牟
宗
�

三
諸
位
先
生
主
講
，
其
後
並
舉
行
硏
討
會
。
�

新
亞
書
院
物
理
系
系
會
與
天
文
學
會
聯
擧
辦
之
�

「
相
對
論
與
宇
宙
學
」
硏
討
會
，
於
二
月
十
七
日
舉
行
�

「
仿
射
與
雷
曼
尼
幾
何
」
討
論
會
。
�

新
亞
書
院
工
商
管
理
系
系
會
，
於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�

擧
行
學
術
講
座
，
請
香
港
科
學
管
理
協
會
學
術
主
任
孔
�

惠
廉
先
生
演
講
，
題
目
爲
：
「
香
港
之
管
理
敎
育
及
訓
�

練
」
。
 

中
文
大
學
校
刊
爲
本
人
學
純
粹
報
�

導
性
之
刊
物
，
係
非
賣
品
，
專
爲
大
學
�

及
三
間
成
員
學
院
之
敎
職
員
及
大
學
各
�

方
友
好
而
出
版
。
�

大
學
校
刊
編
輯
委
員
會
委
員
︰
�

宋

淇

先

生

(

主

席

)
�

安
韓
藹
怡
女
土
　
芮
陶
菴
博
士
�

姚
柏
春
先
生
　
袁
昶
超
先
生
�

張
端
友
先
生
　
頼
恬
昌
先
生
�

黎

靑

霜

小

姐

(

秘

書

)
�

校
刊
編
輯
：
�

宋

淇

先

生

(

編

輯

)
�

羅
吳
玉
英
女
士
�
(
副
編
輯
)
�

學
院
通
訊
員
：
�

方
信
侯
先
生
　
魏
羽
展
先
生
�

姚
柏
春
先
生
�

通

訊

處

：
�香

港
新
界
沙
田
�
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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